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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于1990年9月7日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制
定，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该法做了修订。
    著作权法的基点是保护作者权益。
从著作权法的发展史上来看，这个法律自诞生时起就旨在保护作者的著作权。
在人类科学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并非是有了作品就有著作权的，而是在印刷术得以发展，作品被大量
复制发行，形成出版，并且由保护出版商的权利转变为承认创作者的权利之后，才产生了著作权。
1709年的英国安娜法令首开著作权先河，奠定了现代著作权制度的基石。
自此，作者成为著作权利的主宰，著作权法就成为保护作者权利的专门法律。
继英国之后，许多大陆法系的国家对于著作权权利，直接称为作者权。
而日本用著作权一词，也是强调著作人的权利。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著作权法注入了新的内容，除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权利外，还保护
邻接权人的权利，但核心仍是保护作者的权利。
    著作权法之所以强调作者的权利，就在于认为作者的智力创作是文化、艺术、科学作品之源。
没有作者的创作劳动，科学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只有保护了作者的权益，才能繁荣文化科学事业。
基于这种理论，我国著作权法开门见山作出规定，要保护文学。
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
    何谓作者？
作者是创作作品的人。
著作权法第11条中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
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
”作者包括创作作品的公民和法人。
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是作者。
    作者的广泛性与作品的范围密切相关。
著作权法调整的作品种类繁多，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舞蹈作品、杂技作
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摄制电影方式摄制的电视、录像等作品、设计图、地图、示
意图等图形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这些作品涉及文学、艺术、科学各个领域。
因此可以说，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者，涉及每个知识分子，亿万公民以及千百万单位。
对如此众多的作者的权益于以保护，必将调动他们创作作品的热忱，从而促进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
发展。
著作权法保护作者的权益，首先是确立“著作权属于作者”这一基本原则。
作品一经创作，即产生著作权，这一权利首先归属于作者。
    作者享有的著作权的内涵十分丰富。
著作权的内容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
主要含：（一）署名权，作者享有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二）修改权，作者有修改或者授权他入修改作品的权利。
（三）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以及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公之于众。
（四）使用权，即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等或者改编、翻译、注
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
（五）收益权，指作者享有因行使使用权、转让权而获取报酬的权利。
（六）转让权，指作者有权以赠予、出卖等方式处分著作财产权。
（七）保护作品完整权，作者享有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作者行使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可以获取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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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首歌曲创作后，报刊登载要向作者付酬，表演者营利性演唱要向作者付酬，音像出版社录制
该作品也要向作者付酬，广播电台、电视台用其制作节目还要向作者支付报酬。
这样，作者以自己的劳动获取应有的价值，缓解“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元）”这类分配不公的社会现
象。
    为了使作者的权益受到更多的保护，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权的保护期，它远长于商标、专利的保护
期。
作者的署名权不受时效的限制，作者生前终身享有，死后也永远享有。
对作品完整权的保护不受限制，但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保护期则有时间限制。
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截止于作者
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
法人的作品、著作权由法人享有的职务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的保护期为50年，
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50年内未发表的，著作权法不再保护
。
影视作品、摄影作品的发表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的保护期为50年，截止于作品创作后第50年
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50年内未发表的，著作权法不再保护。
    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
为了协调作者与传播者和公众的关系，著作权法对作者的权利也做了合理限制。
例如，为了个人学习。
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作者的许可，不向其付酬，不指明作者姓名。
又如，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作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著作权法还较为详细地规定了法律责任。
侵犯著作权的人要受到制裁，承担法律责任。
例如，对于制作或者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除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外，著
作权管理部门还有权给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著作权法堪称我国目前为止最为复杂的法律部门，每一公民，每个单位应当认真学习著作权法，正
确执行著作权法，以保护文学、艺术、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促进优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提高全
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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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的决定（2001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7日通过 2001年10月27日修
正）第一章 著作权和著作权法  1、著作权就是版权吗？
  2、著作权是怎样产生的？
  3、著作权是怎样的权利？
  4、著作权重在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吗？
  5、什么是著作权的复杂性？
  6、什么是著作权关系？
  7、什么是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
  8、什么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9、什么是著作权法  10、著作权制度的历史沿革是怎样的？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是如何制定的？
  12、著作权法有什么意义？
  13、为什么要修改著作权法？
  14、著作权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15、对中国人、外国人的作品，著作权法都保护吗？
  16、著作权法溯及既往吗？
  17、国外主要有哪些著作权法？
  18、什么是伯尔尼公约？
  19、什么是世界版权公约？
  20、什么是突尼斯样板版权法？
  21、什么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22、什么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1996）？
第二章 作品  1、作品的要件有几项？
  2、作品如何分类？
  3、作品与作品载体是一回事吗？
  4、作品的范围有多大？
  5、什么是文字作品？
  6、口述作品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7、音乐作品指歌词还是指乐曲？
  8、什么是动作作品？
  9、戏剧作品指剧本还是指整台戏？
  10、美术作品有哪些？
  11、摄影作品是指底片还是指照片？
  12、建筑是作品吗？
  13、影视作品有哪些？
  14、什么是图形作品？
  15、计算机软件属于作品范畴吗？
  16、法律、行政法规还能增列其他作品吗？
  17、反动、淫秽作品有著作权吗？
  18、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19、音响能否构成作品？
  20、时事新闻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21、历法、数表、表格、公式都不适用于著作权法吗？
  22、官方文件及其译文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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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著作权的内容第四章 著作权人和著作权的归属第五章 著作权的保护期间第六章 对行使著作权
中财产权利的限制第七章 著作权合同第八章 著作权与其相关权利的关系第九章 邻接权第十章 法律责
任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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